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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2 0 2 3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3 年 1 月 1 7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4 分 至 上 午 11 时 0 8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主 席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谭 尔 培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委 员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上 午 9 时 4 4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1 时 0 6 分  
李 耀 斌 议 员 ，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秘 书    
卢 天 慧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 

陈 巧 贤 女 士  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区 规 划 专 员 ／ 规 划 署  
刘 家 荣 先 生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／ 大 埔 ／ 规 划 署  
陈 慧 美 女 士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二 )／ 房 屋 署  
梁 喜 莲 女 士  高 级 建 筑 师 ( 4 1 )／ 房 屋 署  
卢 斯 铭 女 士  建 筑 师 ( T 3 1 5 )／ 房 屋 署  
杜 琪 铿 先 生  工 程 项 目 组 长 ／ 工 程 项 目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梁 润 昌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师 1／ 工 程 项 目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劳 适 芝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2 2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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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梓 莹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新 界 东 区 (分 配 4 )／ 水 务 署  
徐 振 成 先 生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吕 近 文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邬 志 雄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魏 迪 奇 先 生  副 总 监 ／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方 以 东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
 
 

缺 席 者   
林 奕 权 议 员 ，M H   

 
 

开 会 辞  
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是 次 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“ 规 房 会 ” )会 议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2 2 年 11 月 1 5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2 / 2 0 2 3 号 )  

 
2 . 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收 到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。主 席 询 问 委 员 有 没 有 修 订

建 议 。  

 
3 .  委 员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，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─  大 埔 桃 源 洞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的 工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(工
务 计 划 项 目 第 B 8 6 6 C L 号 )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3 / 2 0 2 3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4 .  主 席 欢 迎 以 下 人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：  

 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  
工 程 项 目 组 长 ／ 工 程 项 目 杜 琪 铿 先 生  
高 级 工 程 师 1／ 工 程 项 目 ／ 梁 润 昌 先 生  

 
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  
高 级 建 筑 师 ( 4 1 )梁 喜 莲 女 士  
建 筑 师 ( T 3 1 5 )卢 斯 铭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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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规 划 署  
沙 田 、 大 埔 及 北 区 规 划 专 员 陈 巧 贤 女 士  

 
莫 特 麦 克 唐 纳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
副 总 监 魏 迪 奇 先 生  
高 级 工 程 师 方 以 东 先 生  

 
5 .  杜 琪 铿 先 生 介 绍 是 次 报 告 目 的 ， 并 表 示 土 拓 署 曾 在 2 0 2 1 年 7 月 就 桃 源 洞

公 营 房 屋 发 展 计 划 (“ 桃 源 洞 发 展 计 划 ”)的 改 划 建 议 咨 询 大 埔 区 议 会 ，署 方 其 后

向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)提 交 申 请 并 获 批 ，现 计 划 进 一 步 推 展 工 程 ，故 希

望 藉 是 次 会 议 咨 询 委 员 。 他 先 请 梁 润 昌 先 生 介 绍 规 划 背 景 ， 再 请 魏 迪 奇 先 生 介

绍 工 程 详 情 。  

 
6 .  梁 润 昌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3 / 2 0 2 3 号 (修 订 版 )及 简 报 (见 附 件 )有
关 工 程 的 背 景 。  

 
7 .  魏 迪 奇 先 生 介 绍 简 报 (见 附 件 )有 关 工 程 的 工 程 范 围 、 对 树 木 的 影 响 以 及 时

间 表 。  

 
8 .  毛 家 俊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桃 源 洞 发 展 计 划 附 近 低 密 度 住 宅 众 多 ，在 该 处 兴 建 高 密 度 公 营 房 屋

会 加 重 该 区 的 小 区 配 套 负 担 ，故 他 和 不 少 委 员 一 直 反 对 有 关 发 展 计

划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土 拓 署 是 否 确 认 以 兴 建 社 会 福 利 设 施 (“ 社 福 设 施 ” )， 取 代 原

本 拟 建 的 学 校 。他 进 一 步 查 询 社 福 设 施 大 楼 的 高 度 及 与 附 近 建 筑 物

距 离 等 标 准 ， 以 及 其 出 入 口 会 靠 近 承 峰 抑 或 另 一 边 路 口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概 念 设 计 图 (即 简 报 第 三 页 )中 三 幢 住 宅 大 楼 的 间 距 是 否 比 前 期

计 划 阔 ，而 稍 后 的 深 化 设 计 会 否 提 供 三 幢 住 宅 大 楼 的 分 布 等 详 细 资

料 。  

( i v )  询 问 会 否 在 拟 建 巴 士 停 车 湾 兴 建 上 盖 ，以 免 巴 士 停 车 湾 落 成 后 需 另

行 透 过 地 区 小 型 工 程 加 建 。此 外 ，停 泊 在 该 停 车 湾 的 巴 士 必 须 沿 马

窝 路 掉 头 离 开 ，他 促 请 土 拓 署 与 运 输 署 详 细 商 讨 兴 建 巴 士 停 车 湾 上

盖 及 交 通 安 排 等 细 节 ， 以 免 对 巴 士 运 作 造 成 影 响 。  

 
9 .  谭 尔 培 副 主 席 的 问 题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概 念 设 计 图 (即 简 报 第 三 页 )浅 蓝 色 部 分 显 示 住 宅 大 楼 与 幼 儿 园 等 小

区 设 施 重 迭 ，他 询 问 项 目 是 否 平 台 式 设 计 (俗 称“ 蛋 糕 楼 ”)，以 及 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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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 计 会 否 造 成 屏 风 效 应 。  

( i i )  顾 问 公 司 估 计 需 砍 伐 约 9 9 0 棵 树 木 ， 他 询 问 补 偿 种 植 (“ 补 种 ” )树
木 的 种 类 及 具 体 位 置 ，以 及 当 中 包 括 的 本 地 原 生 树 木 的 种 类 及 百 分

比 。  

 
1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问 题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请 署 方 提 供 题 述 文 件 第 6 ( d )段 建 议 进 行 的 渠 管 工 程 的 详 细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会 否 按 照 “ 一 地 多 用 ” 原 则 ， 在 该 处 兴 建 地 下 停 车 场 。  

 
1 1 .  杜 琪 铿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土 拓 署 早 前 已 就 巴 士 在 马 窝 路 掉 头 的 交 通 安 排 咨 询 运 输 署 ，相 信 操

作 上 问 题 不 大 。此 外 ，署 方 会 与 运 输 署 讨 论 适 时 增 设 巴 士 停 车 湾 上

盖 及 有 关 工 程 安 排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向 委 员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计 划 在 莲 澳 补 种 树 木 ， 距 离 项 目 位 置 约 1 . 3 公 里 。  

  
1 2 .  魏 迪 奇 先 生 补 充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顾 问 公 司 一 直 与 相 关 部 门 协 商 补 种 树 木 事 宜 ，构 思 可 行 方 案 时 会 考

虑 该 区 树 木 生 态 环 境 ， 务 求 提 高 种 植 原 生 树 木 的 比 例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工 地 附 近 马 路 已 有 食 水 管 及 咸 水 管 ，工 程 主 要 敷 设 接 驳 渠 管 供

居 民 日 后 使 用 ， 稍 后 将 补 充 数 据 显 示 工 程 位 置 。  

 
1 3 .  陈 巧 贤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城 规 会 在 2 0 2 2 年 3 月 的 会 议 上 曾 听 取 毛 家 俊 议 员 就

桃 源 洞 发 展 计 划 中 有 关 兴 建 学 校 的 意 见 ，并 备 悉 计 划 西 面 的 现 有 中 层 发 展 。《 大

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图 》(“《 大 纲 图 》”)说 明 书 已 订 明 于 有 关 用 地 的 西 面 和 西 南 面 部

分 将 进 行 低 矮 发 展 以 作 缓 冲 。 她 请 房 署 代 表 进 一 步 补 充 项 目 的 详 细 设 计 。  

 
1 4 .  梁 喜 莲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房 署 理 解 委 员 及 市 民 关 注 公 营 房 屋 设 计 (例 如 大 楼 间 距 、对 附 近 住 宅

的 影 响 等 )， 会 在 原 预 留 作 兴 建 小 学 的 用 地 兴 建 低 矮 建 筑 物 (例 如 社

福 设 施 大 楼 )， 并 会 尽 量 保 持 大 楼 间 空 气 流 通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在 设 计 时 会 用 计 算 机 仿 真 效 果 进 行 微 气 候 研 究 ，并 配 合 小 区 的

风 流 向 为 住 宅 大 楼 的 位 置 及 座 向 作 适 当 规 划 。  

( i i i )  项 目 采 用 平 台 式 设 计 ，三 幢 住 宅 大 楼 下 有 停 车 场 、零 售 及 社 福 设 施 ，

平 台 同 时 连 接 位 于 承 峰 对 面 的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。本 港 目 前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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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例 规 管 楼 宇 标 准 ，以 达 致 最 佳 通 风 效 果 ，署 方 亦 会 因 应 相 关 条 例

确 保 项 目 不 会 造 成 屏 风 效 应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把 桃 源 洞 发 展 计 划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5 米 至 约 3 1 米 划 分 成 不 同 深

度 的 平 台 ，相 信 可 按 山 势 兴 建 半 地 下 式 停 车 场 ，达 致“ 一 地 多 用 ”。 

 
1 5 .  李 耀 斌 议 员 指 出 ， 莲 澳 只 是 山 岭 ， 在 该 处 补 种 树 木 作 用 不 大 ， 故 建 议 署 方

考 虑 移 植 具 特 别 价 值 的 树 木 至 地 盘 内 合 适 位 置 (例 如 休 憩 地 方 )。 他 相 信 ， 保 留

树 木 具 历 史 意 义 ， 同 时 可 教 育 公 众 保 护 环 境 。 他 举 例 指 ， 十 多 年 前 仁 兴 街 寮 屋

清 拆 工 程 曾 成 功 保 育 树 木 ， 至 今 已 变 得 十 分 茁 壮 ； 早 前 西 沙 路 扩 阔 工 程 ， 发 展

商 移 植 两 棵 相 连 的 细 叶 榕 至 新 泥 涌 巴 士 总 站 ， 亦 成 功 保 留 树 木 。 他 知 道 署 方 目

前 只 有 初 步 计 划 ， 但 相 信 及 早 决 定 休 憩 地 方 位 置 将 有 助 于 保 留 树 木 。  

 
1 6 .  谭 尔 培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建 议 署 方 在 住 宅 大 楼 平 台 预 留 通 风 空 间 ， 避 免 造 成 屏 风 效 应 。  

( i i )  题 述 文 件 及 简 报 均 无 提 及 楼 宇 的 高 度 和 层 数 ，如 署 方 决 定 在 原 预 留

作 兴 建 小 学 的 用 地 兴 建 住 宅 大 楼 ，人 口 密 度 将 进 一 步 增 加 。他 相 信 ，

计 划 兴 建 的 住 宅 大 楼 高 度 至 少 与 邻 近 的 运 头 塘 邨 相 若 ，他 建 议 署 方

检 视 住 宅 密 度 ， 避 免 对 附 近 居 民 构 成 太 大 影 响 。  

( i i i )  同 意 委 员 所 说 ，在 莲 澳 补 种 树 木 作 用 不 大 。如 必 须 砍 伐 树 木 ， 他 建

议 在 项 目 落 成 后 以 展 板 向 居 民 介 绍 该 处 的 原 有 面 貌 及 树 木 。 此 外 ，

他 表 示 支 持 种 植 原 生 树 木 ， 以 减 低 对 鸟 类 生 态 的 影 响 。  

 
1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请 署 方 尽 快 提 供 渠 管 工 程 图 则 。  

( i i )  由 于 工 地 位 置 地 势 凹 陷 ，日 后 爆 水 管 的 风 险 较 高 ，他 不 建 议 署 方 以

单 一 管 道 接 驳 咸 水 管 及 食 水 管 ，认 为 署 方 应 在 规 划 阶 段 考 虑 潜 在 问

题 。  

( i i i )  欣 悉 署 方 以 “ 一 地 多 用 ”方 式 发 展 用 地 ，希 望 署 方 认 真 考 虑 设 置 地

下 停 车 场 以 容 纳 更 多 车 辆 ， 缓 解 区 内 泊 车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他 认 为 署 方 在 增 加 居 住 人 口 的 同 时 应 考 虑 增 加 相 应 小 区 配 套 ，故 希

望 署 方 在 兴 建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时 善 用 空 间 ， 以 增 加 配 套 。  

( v )  为 配 合 工 程 ，署 方 计 划 砍 伐 三 分 二 现 有 树 木 。他 请 署 方 在 图 则 上 标

示 1 5 棵 具 特 别 价 值 的 树 木 位 置 ，以 及 提 供 保 留 树 木 的 详 细 方 案 。他

认 为 ，工 地 应 有 足 够 空 间 容 纳 1 5 棵 树 木 ，不 应 为 求 方 便 而 砍 伐 。他

相 信 委 员 均 认 为 树 木 可 绿 化 环 境 和 教 育 后 代 ， 具 保 留 价 值 。  

 



-  6  - 

1 8 .  毛 家 俊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规 划 署 呈 交 城 规 会 的 文 件 显 示 ， 三 幢 住 宅 大 楼 楼 高 主 水 平 基 准 上

1 3 5 米 ， 他 询 问 署 方 计 划 楼 高 是 否 维 持 不 变 。  

( i i )  概 念 设 计 图 (即 简 报 第 三 页 )左 边 的 住 宅 大 楼 侧 原 拟 建 小 学 和 停 车 场

大 楼 ，分 别 楼 高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4 9 米 及 5 6 米 。他 查 询 目 前 是 否 计 划

将 上 述 两 座 楼 宇 合 并 成 一 座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，并 维 持 相 若 高

度 。  

( i i i )  询 问 署 方 有 否 向 社 会 福 利 署 了 解 具 体 拟 建 的 社 福 设 施 ，以 及 社 福 设

施 及 停 车 场 合 并 后 所 占 楼 层 的 比 例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第 6 区 体 育 馆 将 座 落 于 社 福 设 施 大 楼 对 面 ，该 项 工 程 亦 将 兴 建

部 分 社 福 设 施 ， 他 希 望 两 者 互 补 ， 并 请 署 方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。  

( v )  早 前 呈 交 城 规 会 的 文 件 显 示 ，三 幢 住 宅 大 楼 间 均 设 有 类 似 花 园 的 空

间 ，他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将 具 特 别 价 值 的 树 木 移 植 至 该 处 ，保 留 树 木 及

美 化 环 境 。  

( v i )  三 幢 住 宅 大 楼 较 贴 近 马 窝 路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考 虑 把 住 宅 大 楼 往 后 移 ，

或 改 为 新 十 字 型 设 计 ， 以 改 善 整 体 景 观 及 通 风 。  

( v i i )  他 推 断 马 窝 路 尽 头 不 会 有 巴 士 停 车 湾 或 巴 士 站 ，而 巴 士 掉 头 后 会 途

经 罗 定 邦 中 学 ，该 处 在 平 日 上 学 时 间 车 流 较 多 ，巴 士 掉 头 未 必 畅 顺 ，

故 请 署 方 与 运 输 署 仔 细 商 讨 方 案 。  

( v i i i )  署 方 拟 在 达 运 道 增 设 左 转 专 用 行 车 道 ，但 直 驶 往 大 埔 墟 的 中 线 使 用

率 极 高 ， 加 上 绿 灯 时 间 不 足 ，加 剧 路 面 阻 塞 ，故 他 请 署 方 考 虑 把 专

用 行 车 道 改 为 直 驶 或 左 转 的 行 车 道 。  

( i x )  每 逢 周 末 有 大 量 区 外 人 士 前 往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，以 致 南 运 路 的 车 龙 延

伸 至 达 运 路 路 口 ，令 前 往 大 埔 墟 港 铁 站 的 车 辆 受 影 响 ，故 他 建 议 署

方 考 虑 进 行 南 运 路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。  

( x )  署 方 拟 于 广 福 道 回 旋 处 附 近 增 设 左 转 专 用 行 车 道 ，相 信 能 便 利 驶 离

广 福 邨 的 车 辆 。他 指 出 ，早 上 繁 忙 时 间 从 广 福 邨 巴 士 站 前 往 吐 露 港

公 路 的 车 流 最 多 ，他 询 问 署 方 有 否 方 案 疏 导 该 处 的 车 流 。此 外 ， 巴

士 一 般 从 巴 士 线 切 线 至 右 线 经 广 福 道 回 旋 处 前 往 吐 露 港 公 路 ，吐 露

港 公 路 前 亦 有 斑 马 线 ，以 致 行 车 路 线 不 畅 顺 ，拖 慢 整 体 车 速 。他 询

问 署 方 拟 设 置 专 用 行 车 道 是 否 为 疏 导 车 流 ，以 及 会 否 考 虑 扩 阔 广 福

邨 巴 士 站 的 行 车 道 ， 以 纾 缓 路 面 阻 塞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认 同 委 员 所 说 ， 大 量 砍 伐 具 特 别 价 值 的 树 木 十 分 可 惜 ， 希 望 署 方 参 考

委 员 建 议 保 留 树 木 的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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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杜 琪 铿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土 拓 署 已 详 细 考 虑 树 木 保 育 ，在 无 可 避 免 的 情 况 下 才 建 议 砍 伐 。他

指 出 ， 工 地 平 整 工 程 会 削 掉 整 个 山 坡 ，重 置 树 木 后 ，树 木 的 生 长 环

境 有 很 大 差 异 ，故 在 保 育 上 有 一 定 掣 肘 ，希 望 委 员 理 解 。署 方 亦 备

悉 委 员 意 见 ， 会 再 次 考 虑 更 妥 善 安 排 具 特 别 价 值 树 木 的 方 案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会 尽 量 补 种 本 地 原 生 树 木 ，在 落 实 补 种 方 案 前 亦 会 先 征 询 专 家

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备 悉 委 员 有 关 交 通 的 意 见 ， 但 不 建 议 在 现 阶 段 详 细 讨 论 交 通 问 题 ，

署 方 稍 后 将 与 运 输 署 进 一 步 商 讨 ， 并 于 会 议 后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。  

 
2 1 .  陈 巧 贤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桃 源 洞 发 展 计 划 坐 落 于 一 幅 划 为“ 住 宅 (甲 类 ) 1 0”  的 用 地 上 ，有 相

应 的 发 展 限 制 ， 包 括 最 高 总 地 积 比 率 为 6 . 8 倍 及 最 高 建 筑 物 高 度 为

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3 5 米 。如 需 放 宽 限 制 ，必 须 向 城 规 会 另 作 申 请 ， 亦

须 提 交 相 关 技 术 性 评 估 。  

( i i )  规 划 署 因 应 早 前 接 获 的 反 对 意 见 ， 特 别 修 订《 大 纲 图 》说 明 书 ， 当

中 提 及 该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项 目 的 未 来 布 局 设 计 应 充 分 考 虑 当 地 环 境 ，

包 括 其 西 面 的 现 有 中 层 发 展 。 该 用 地 东 面 部 分 应 兴 建 高 层 住 宅 楼

宇 ，而 西 面 和 西 南 面 部 分 将 进 行 低 矮 发 展 ，以 作 为 与 西 面 发 展 之 间

的 缓 冲 区 。  

( i i i )  按 规 定 ，附 属 停 车 场 和 政 府 、机 构 及 小 区 用 途 的 设 计 应 与 未 来 住 宅

楼 宇 相 融 合 ，发 展 所 提 供 的 政 府 、机 构 及 小 区 用 途 应 为 该 些 可 满 足

小 区 迫 切 需 求 的 用 途 ，故 署 方 建 议 兴 建 安 老 、幼 儿 及 复 康 设 施 ， 并

会 把 不 少 于 住 宅 发 展 总 楼 面 面 积 百 分 之 五 拨 作 小 区 设 施 用 途 。  

 
2 2 .  梁 喜 莲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房 署 目 前 构 思 的 平 台 并 非 四 面 封 闭 ，平 台 将 沿 山 势 发 展 。署 方 会 尽

量 安 排 露 天 平 台 连 接 周 边 环 境 ，让 居 民 欣 赏 四 周 景 色 ，同 时 确 保 平

台 有 足 够 通 风 。  

( i i )  理 解 委 员 关 注 住 宅 大 楼 的 楼 宇 设 计 及 位 置 ， 她 表 示 ， T 型 设 计 使 大

部 分 单 位 景 观 开 扬 ，减 少 单 位 正 面 相 对 。相 反 ，由 于 三 幢 住 宅 大 楼

并 排 ， 如 采 用 十 字 型 设 计 ，则 难 以 避 免 单 位 正 面 相 对 。住 宅 大 楼 面

向 马 窝 路 ，可 减 少 面 向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单 位 数 目 ，避 免 出 现 噪 音 问 题 ，

故 无 需 于 面 向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一 面 兴 建 大 型 隔 音 设 施 及 安 装 减 音 窗 。

署 方 会 再 次 根 据 地 形 、噪 音 方 向 等 各 项 因 素 考 虑 大 楼 的 形 状 ，希 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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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 民 享 受 景 观 及 通 风 优 势 ， 同 时 避 免 单 位 正 面 相 对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初 步 构 思 ，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的 社 福 设 施 比 停 车 场 占 用 较

多 空 间 。 她 认 为 ，服 务 居 民 的 停 车 场 应 尽 量 贴 近 住 宅 大 楼 ，故 位 于

原 预 留 作 兴 建 小 学 的 用 地 上 的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有 较 大 的 设

计 弹 性 ， 可 提 供 更 多 户 外 空 间 。署 方 承 诺 设 计 更 多 公 共 空 间 ， 特 别

是 绿 化 园 林 ， 让 居 民 享 受 居 所 周 边 环 境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明 白 细 叶 榕 的 价 值 ，如 土 拓 署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可 以 保 育 和 原 址 重

置 ， 署 方 必 定 尽 力 配 合 。  

 
2 3 .  毛 家 俊 议 员 查 询 合 并 后 的 社 福 设 施 和 停 车 场 大 楼 的 高 度 。  

 
2 4 .  梁 喜 莲 女 士 回 应 指 ， 三 幢 住 宅 大 楼 楼 高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3 5 米 ， 但 认 为 要 维

持 现 有 规 定 的 高 度 ， 同 时 容 纳 增 加 的 住 宅 单 位 技 术 上 并 不 一 定 可 行 。 署 方 计 划

转 移 原 拟 在 住 宅 大 楼 平 台 设 置 的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至 原 预 留 作 兴 建 小 学 的 位

置 ， 以 期 减 少 平 台 层 数 ， 腾 空 更 多 楼 层 添 置 住 宅 单 位 ， 故 署 方 目 前 无 法 提 供 住

宅 大 楼 的 确 实 高 度 ， 但 仍 理 解 委 员 及 居 民 的 关 注 ， 会 尽 量 避 免 影 响 项 目 附 近 一

带 居 民 的 景 观 。  

 
2 5 .  毛 家 俊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理 解 住 宅 大 楼 的 高 度 规 定 于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1 3 5 米 ，日 后 发 展 可 能 会

超 出 这 高 度 限 制 。 此 外 ， 原 拟 建 的 小 学 楼 高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约 4 6 至

5 2 米 ， 故 查 询 现 拟 建 的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是 否 维 持 相 若 高 度 。 

( i i )  他 与 委 员 的 想 法 一 致 ， 担 心 “ 蛋 糕 楼 ” 设 计 使 落 成 后 的 楼 宇 太 高 。

他 指 出 ， 署 方 可 参 考 其 他 公 营 房 屋 项 目 (例 如 洪 福 邨 或 硕 门 邨 等 )，
住 宅 大 楼 下 平 台 所 占 楼 层 较 少 ， 供 居 民 活 动 的 公 共 空 间 较 多  

( i i i )  他 希 望 政 府 部 门 加 强 社 福 大 楼 的 绿 化 元 素 ， 以 配 合 四 周 环 境 。  

 
2 6 .  梁 喜 莲 女 士 响 应 指 初 步 会 维 持 该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的 高 度 在 主 水 平

基 准 上 4 9 米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房 署 补 充 指 ，相 关 社 福 设 施 及 停 车 场 大 楼 的 高 度 与 原 拟 建 的 小 学 大

致 相 若 。 )  

 
2 7 .  规 房 会 备 悉 题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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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要 求 交 代 白 石 角 铁 路 站 事 宜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4 / 2 0 2 3 号 、 P H W  4 a / 2 0 2 3 号 及 P H W  4 b / 2 0 2 3 号 )  

 
2 8 .  毛 家 俊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4 / 2 0 2 3 号 。  

 
2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已 于 会 议 前 邀 请 发 展 局 及 香 港 铁 路 有 限 公 司 (“ 港 铁 ”)派
员 出 席 会 议 ， 发 展 局 及 港 铁 表 示 未 能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但 已 提 交 书 面 回 复 ， 请 委

员 参 考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4 a / 2 0 2 3 号 及 P H W  4 b / 2 0 2 3 号 。  

 
3 0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认 为 港 铁 及 发 展 局 的 回 复 矛 盾 ， 前 者 回 复 表 示 有 关 规 划 和 发 展

由 政 府 主 导 ， 后 者 回 复 则 指 港 铁 已 就 相 关 事 宜 提 交 初 步 建 议 。 他 相 信 ， 局 方 内

部 应 有 相 关 资 料 ， 区 议 会 目 前 却 未 接 获 任 何 消 息 ， 情 况 不 能 接 受 。 今 届 区 议 会

拟 订 于 9 月 举 行 最 后 一 次 会 议 ， 如 局 方 届 时 才 公 布 数 据 ， 区 议 会 未 必 有 足 够 时

间 讨 论 ，故 他 认 为 规 房 会 应 致 函 要 求 发 展 局 及 港 铁 尽 快 向 区 议 会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。 

 
3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建 议 以 规 房 会 名 义 致 函 发 展 局 ， 表 达 委 员 的 关 注 ， 并 促 请 局 方

如 有 任 何 消 息 ， 应 尽 早 通 知 区 议 会 。  

 
3 2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认 为 局 方 及 港 铁 回 复 内 容 简 短 ， 同 意 应 致 函 了 解 ， 并 希 望 藉 此

查 询 南 北 运 输 走 廊 (“ 南 北 走 廊 ” )的 发 展 。  

 
3 3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认 同 委 员 所 指 ， 政 府 初 步 就 南 北 走 廊 提 供 的 资 料 不 多 ， 委 员 只

知 道 南 北 走 廊 是 高 速 公 路 ， 未 知 会 否 途 经 大 埔 或 香 港 科 学 园 等 地 ， 故 希 望 藉 此

查 询 南 北 走 廊 的 路 线 及 对 大 埔 区 居 民 的 潜 在 影 响 。  

 
3 4 .  何 伟 霖 议 员 同 意 委 员 所 说 ， 并 认 为 大 埔 区 人 口 日 渐 增 长 ， 居 民 出 行 依 赖 港

铁 东 铁 线 ， 长 远 而 言 ， 东 铁 线 或 会 饱 和 ， 故 认 为 局 方 有 需 要 考 虑 加 强 大 埔 往 返

市 区 的 其 他 铁 路 或 公 路 路 线 。  

  
3 5 . 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致 函 发 展 局 及 港 铁 ， 要 求 交 代 关 注 事 宜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2 3 年 2 月 2 1 日 致 函 发 展 局 及 港 铁 。 )  

 
 

I V .  大 埔 地 政 处 ─ 报 告 有 关 非 法 僭 建 及 非 法 占 用 政 府 土 地 事 宜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5 / 2 0 2 3 号 )  

 
3 6 .  徐 振 成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5 / 2 0 2 3 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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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  毛 家 俊 议 员 查 询 报 告 中 非 法 占 用 政 府 土 地 “ 一 年 以 上 积 压 个 案 ” 的 定 义 ，

是 处 方 初 步 处 理 但 尚 待 厘 清 部 分 程 序 的 个 案 抑 或 未 着 手 处 理 的 个 案 。  

 
3 8 .  徐 振 成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该 类 个 案 为 处 方 纳 入 先 后 次 序 表 中 未 着 手 处 理 的 个

案 。  

 
3 9 .  委 员 备 悉 题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V .  大 埔 地 政 处 ─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办 理 小 型 屋 宇 及 旧 屋 重 建 申 请 个 案 的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6 / 2 0 2 3 号 )  

 
4 0 .  徐 振 成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6 / 2 0 2 3 号 。  

 
4 1 .  李 耀 斌 议 员 指 出 ， 报 告 显 示 2 0 2 1 年 1 月 至 2 0 2 2 年 1 2 月 共 有 2 3 7 宗 小 型

屋 宇 申 请 未 获 批 ， 其 中 7 7 宗 个 案 在 2 0 2 2 年 11 月 至 1 2 月 期 间 办 理 。 他 的 问 题

如 下 ：   

 
( i )  上 述 个 案 未 获 批 的 原 因 ；  

( i i )  上 述 未 获 批 个 案 中 是 否 包 括 处 于 乡 村 式 发 展 地 带 外 而 未 获 城 规 会

批 准 的 个 案 。  

( i i i )  如 申 请 未 获 批 ， 村 民 可 否 循 其 他 渠 道 或 修 改 数 据 从 而 再 次 提 出 申

请 。  

 
4 2 .  徐 振 成 先 生 响 应 指 ， 目 前 手 头 上 没 有 报 告 数 字 ， 将 在 会 议 后 向 李 耀 斌 议 员

提 供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大 埔 地 政 处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上 述 个 案 未 获 批 的 原 因 有 ： ( 1 )  申 请 人 未 能 就 其 小 型 屋 宇 申 请 取 得

规 划 许 可 ； ( 2 )  相 关 部 门 不 支 持 有 关 小 型 屋 宇 申 请 ； ( 3 )  申 请 人 并

非 申 请 地 段 业 权 人 ； ( 4 )  申 请 人 没 有 出 席 资 料 审 核 会 面 ； ( 5 )  申 请

人 没 有 于 指 定 时 间 内 提 交 相 关 部 门 所 需 的 数 据 ／ 报 告 ； ( 6 )  申 请 涉

及 以 私 人 协 约 方 式 越 村 批 地 ； ( 7 )  侨 居 海 外 的 申 请 人 申 请 政 府 土 地

建 屋 ， 但 未 能 证 明 有 意 回 港 在 该 村 定 居 ； ( 8 )  申 请 建 屋 位 置 与 其 他

申 请 人 于 较 早 时 间 提 出 申 请 的 位 置 重 迭 ； ( 9 )  申 请 人 曾 获 批 小 型 屋

宇 批 约 ； 及 ( 1 0 )  申 请 人 自 行 撤 销 申 请 。  

( i i )  上 述 未 获 批 个 案 当 中 包 括 处 于 乡 村 式 发 展 地 带 外 而 未 获 城 规 会 批

准 的 个 案 ， 因 此 以 “ 申 请 人 未 能 就 其 小 型 屋 宇 申 请 取 得 规 划 许 可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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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由 拒 绝 有 关 个 案 申 请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现 行 适 用 程 序 ，地 政 处 会 发 出 书 面 通 知 申 请 人 ，讲 述 拒 绝 其 申

请 的 原 因 ，随 该 信 函 亦 有 夹 附 标 准 通 知 书 ，以 供 申 请 人 解 决 相 关 问

题 后 通 知 地 政 处 重 新 处 理 有 关 申 请 。 )  

 

4 3 .  主 席 请 大 埔 地 政 处 在 会 议 后 跟 进 委 员 的 查 询 。  

 
 

V I .  规 划 署 ─ 报 告 有 关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及 其 辖 下 乡 郊 及 新 市 镇 规 划 小 组 委 员 会 处

理 大 埔 区 规 划 申 请 的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7 / 2 0 2 3 号 )  

 
4 4 .  刘 家 荣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7 / 2 0 2 3 号 。  

 
4 5 .  委 员 备 悉 题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V I I .  房 屋 署 ─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公 共 屋 邨 空 置 公 屋 单 位 、执 行 扣 分 制 及 空 置 储 物 室 数

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8 / 2 0 2 3 号 )  

 
4 6 .  陈 慧 美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8 / 2 0 2 3 号 。  

 
4 7 .  毛 家 俊 议 员 指 出 ，互 助 委 员 会 (“ 互 委 会 ＂ )已 于 2 0 2 3 年 1 月 1 日 解 散 ，并

询 问 房 署 有 否 规 定 互 委 会 需 在 何 时 交 还 办 事 处 ， 以 及 署 方 初 步 计 划 如 何 使 用 上

述 单 位 ， 或 将 分 租 单 位 予 哪 些 机 构 。  

 
4 8 .  陈 慧 美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所 属 屋 邨 办 事 处 会 与 相 关 互 委 会 联 系 ， 以 安 排 交 还 互

委 会 办 事 处 。 房 屋 委 员 会 (“ 房 委 会 ＂ )会 考 虑 将 空 置 的 互 委 会 办 事 处 用 作 处 理

回 收 固 体 废 物 的 设 施 房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互 委 会 及 屋 邨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(“ 邨 管 会 ＂ )解 散 后 ， 区 内 公 共 屋

邨 (例 如 大 元 邨 和 广 福 邨 )的 管 理 质 素 因 缺 乏 监 管 而 下 降 。 他 认 为 ，

即 使 邨 管 会 已 解 散 ， 管 理 处 仍 须 维 持 服 务 质 素 。  

( i i )  广 福 邨 内 街 道 垃 圾 堆 积 ，广 福 邨 街 市 的 天 花 射 灯 闪 烁 多 月 ，管 理 处

截 至 会 议 前 一 晚 仍 未 处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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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大 元 邨 圆 球 灯 泡 烧 坏 ，管 理 处 表 示 购 买 设 备 需 时 ，并 已 在 他 提 醒 后

作 出 更 换 ， 他 质 疑 管 理 处 为 何 没 有 备 用 物 资 。  

( i v )  广 福 邨 居 民 最 近 向 他 反 映 其 单 位 洗 手 间 的 U 型 隔 气 渗 漏 ，楼 上 住 户

的 污 水 不 断 流 入 屋 内 ，但 管 理 处 回 复 需 七 天 后 才 能 安 排 维 修 ，他 遂

向 管 理 处 反 映 情 况 ，提 醒 管 理 处 应 考 虑 维 修 优 次 ，最 后 管 理 处 安 排

即 日 维 修 。他 认 为 ，管 理 处 在 他 施 加 压 力 后 才 及 时 跟 进 个 案 ，做 法

过 分 。  

 
5 0 .  陈 慧 美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备 悉 主 席 的 意 见 ， 稍 后 将 向 大 元 邨 及 广 福 邨 的 物 业 服 务 经 理 反 映 。  

( i i )  响 应 上 文 第 4 8 ( i v )段 所 述 个 案 ，广 福 邨 屋 邨 管 理 办 事 处 (“ 办 事 处 ＂ )
于 2 0 2 3 年 1 月 5 日 接 获 广 福 邨 住 户 反 映 屋 内 洗 手 间 天 花 渠 管 有 渗

漏 情 况 ，办 事 处 随 即 派 员 到 单 位 视 察 。初 步 了 解 情 况 后 ，办 事 处 安

排 工 程 人 员 再 到 该 单 位 进 行 检 查 。工 程 人 检 查 后 发 现 该 渠 管 有 轻 微

渗 漏 的 情 况 ，需 到 楼 上 单 位 检 查 以 追 查 渗 漏 原 因 ，才 可 制 订 维 修 方

案 。在 安 排 所 需 维 修 物 料 后 ，已 相 约 住 户 于 1 月 1 7 日 进 行 维 修 。办

事 处 于 1 月 11 日 接 获 住 户 反 映 渗 漏 情 况 恶 化 ， 已 实 时 安 排 工 程 人

员 于 当 天 完 成 紧 急 维 修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自 2 0 2 3 年 1 月 起 设 立 多 个 渠 道 让 居 民 直 接 反 映 对 物 业 管 理 、

维 修 、清 洁 及 保 安 等 各 方 面 的 意 见 ，在 屋 邨 各 座 大 堂 已 摆 放 意 见 收

集 箱 供 居 民 递 交 纸 本 问 卷 ，居 民 亦 可 扫 描 二 维 码 或 登 录 相 关 网 址 填

写 网 上 问 卷 。屋 邨 经 理 会 在 翌 日 收 到 有 关 意 见 并 可 实 时 跟 进 ，署 方

相 信 这 能 快 捷 而 直 接 监 察 服 务 承 办 商 。  

  
 (会 后 补 注 ： 房 署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响 应 上 文 第 4 8 ( i i )段 所 述 垃 圾 堆 积 的 情 况 ， 房 署 已 就 广 福 邨 内 属 房 署

管 理 范 围 的 情 况 责 成 所 委 聘 的 管 理 公 司 加 强 邨 内 清 洁 工 作 ，清 理 垃 圾

及 大 型 家 俬 杂 物 ，同 时 要 求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所 委 聘 的 垃 圾 车 加 密 到 邨

收 集 垃 圾 次 数 ， 房 署 亦 会 继 续 紧 密 监 察 邨 内 清 洁 情 况 。  

( i i )  至 于 上 文 第 4 8 ( i i )段 所 述 广 福 邨 街 市 的 天 花 射 灯 情 况 则 属 由 领 展 管

理 。  

( i i i )  响 应 上 文 第 4 8 ( i i i )段 所 述 情 况 ，大 元 邨 办 事 处 一 般 会 备 有 照 明 灯 泡 以

作 实 时 更 换 之 用 。惟 早 前 个 别 款 色 的 备 用 圆 球 灯 泡 耗 尽 ，职 员 未 有 及

适 时 补 充 ，以 至 延 误 更 换 。房 署 已 责 成 相 关 办 事 处 作 出 改 善 ，现 时 大

元 邨 已 备 存 有 足 够 的 圆 球 灯 泡 以 供 日 更 换 之 用 ，而 早 前 失 效 的 圆 球 灯

泡 已 全 数 完 成 更 换 ， 并 全 部 恢 复 照 明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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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 何 伟 霖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查 询 署 方 提 及 互 委 会 空 置 单 位 将 用 作 回 收 抑 或 存 放 固 体 废 物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署 方 会 否 考 虑 逐 步 把 公 共 屋 邨 的 公 用 地 方 改 用 L E D 灯 泡 ，相 信

此 举 可 节 省 用 电 及 金 钱 。  

( i i i )  他 明 白 可 以 各 种 形 式 替 代 互 委 会 及 邨 管 会 的 角 色 ，但 认 为 面 谈 有 一

定 作 用 ，加 上 居 民 意 见 纷 纭 ，屋 邨 办 事 处 经 理 未 必 有 足 够 时 间 细 阅 。 

 
5 2 .  陈 慧 美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居 民 递 交 的 每 份 问 卷 均 会 记 录 在 案 ，相 信 所 属 的 屋 邨 经 理 必 定 认 真

处 理 居 民 意 见 ，希 望 委 员 放 心 。上 述 提 交 意 见 方 法 目 的 为 扩 阔 沟 通

渠 道 ， 屋 邨 办 事 处 亦 欢 迎 居 民 直 接 到 办 事 处 面 谈 和 表 达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互 委 会 会 址 将 用 作 处 理 回 收 固 体 废 物 ， 她 将 在 会 议 后 补 充 详 细 用

途 。  

( i i i )  她 稍 后 将 向 署 方 相 关 工 程 组 查 询 使 用 L E D 灯 泡 的 可 行 性 ，并 于 会 议

后 补 充 。  

 
 (会 后 补 注 ： 房 署 补 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房 委 会 会 就 空 置 互 委 会 办 事 处 的 用 途 进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如 技 术 可 行 ，

空 置 互 委 会 办 事 处 将 用 作 住 宅 用 途 。由 于 预 计 各 屋 邨 将 需 要 额 外 空 间

处 理 可 回 收 的 物 料 ，以 支 持 落 实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收 费 计 划 ，故 房 委 会 亦

会 考 虑 把 空 置 互 委 会 办 事 处 改 作 设 施 房 。  

( i i )  房 署 现 正 逐 步 把 公 共 屋 邨 的 室 内 公 用 走 廊 及 电 梯 大 堂 的 灯 具 转 为

L E D 灯 具 ， 以 减 少 能 源 消 耗 。 )  

 
5 3 .  何 伟 霖 议 员 支 持 互 委 会 会 址 用 作 回 收 固 体 废 物 ，希 望 署 方 有 初 步 营 运 方 案

时 与 规 房 会 讨 论 。  

 
5 4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建 议 除 回 收 固 体 废 物 外 ，署 方 可 考 虑 在 公 共 屋 邨 内 推 行 其 他 废

料 (例 如 厨 余 、 发 泡 胶 等 )回 收 计 划 。  

 
5 5 .  陈 慧 美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目 前 署 方 未 就 可 回 收 的 固 体 废 物 种 类 有 具 体 定 案 。  

 
5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查 询 目 前 是 否 只 有 一 个 计 划 回 收 固 体 废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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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 陈 慧 美 女 士 响 应 指 ， 署 方 目 前 主 要 考 虑 处 理 回 收 固 体 废 物 ， 详 情 待 定 。  

 
5 8 .  毛 家 俊 议 员 相 信 未 来 会 进 一 步 推 行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征 费 计 划 ， 故 认 为 各 屋 邨

需 物 色 地 方 设 置 回 收 或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， 请 署 方 在 有 相 关 消 息 时 尽 快 通 知 委 员 。  

 
5 9 .  陈 慧 美 女 士 备 悉 委 员 意 见 。  

 
 

VI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6 0 . 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I 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6 1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3 年 3 月 2 1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6 2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0 8 分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3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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